
— 1 — 

 

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
 

青西新管字〔2020〕25 号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

关于明确管道燃气配套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
 

各大功能区管委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

管委各有关单位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促进管道燃气基础设施建设，保障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

经营用气的需求，根据《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条例》关于先

行先试的规定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现将管道燃气配套费收费标准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燃气配套费收费标准  

（一）居民用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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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建住宅：新建住宅管道燃气配套费收费标准为建筑面

积（不含人防工程面积）每平方米 18 元，由开发建设单位一

次性缴纳。 

2.已建住宅：已建成无燃气设施的住宅项目，申请燃气配

套的，收费标准为每户 2208 元，由用户一次性缴纳。 

（二）非居民用户 

非居民用户管道燃气配套费按用户设计日用气量一次性

缴纳，收费标准为： 

1.酒店、宾馆及其他营业性用户按设计日用气量不高于每

立方米 400 元的标准，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。 

2.工业生产用户、福利院和养老院等福利机构、托幼园所、

学校食堂以及其他非营业性用户按设计日用气量不高于每立

方米 200 元的标准，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。 

二、管道燃气配套费的收取和用途  

（一）管道燃气配套费由政府许可经营的管道燃气经营企

业在各自的特许经营范围内，按照上述配套费标准的规定收

取。 

（二）管道燃气配套费由燃气企业自行收取并配套建设，

新建居民用户配套建设至用户楼前管道燃气引入管接口处，已

建住宅建设安装至用户（含入网费、安装费及燃气表费），单

位用户配套建设至项目规划红线处。 

三、其他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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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0 年 11

月 30 日。其他有关燃气配套费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以本通

知为准。 

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 

2020年 7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30 日印发 


